
2012年三项政策后续办理事项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开发委、市级有关部门：

为保障“三项政策”更有序地推进和落实，根据浙人社发【2011】398号、399号文件精神，现就三项政策后续办理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221号文件的实施
1、符合省221号文件申请参加一次性补缴登记人员中未到龄人员（年龄界点2011年12月31日）外网申报功能已于2012年1月1日0点起开启。
2、未到龄人员办理过程中，每月参保登记期和缴费期不变，原则上每月20日同步，21日起每晚同步，21日至29日为缴费期。（30日银行结算，停止缴费。）
考虑到年前银行窗口业务压力过重，2012年1月外网输入的参保资料当月不做同步，缴费期延长到2012年2月10日至2月28日。凡2012年1月到龄人员，只要在2012年1月31日前申报，2月28日前完成缴费的，待遇从2月份正常计发。
3、在2012年7月1日之后到龄的参保人员应在指定银行完成一次性补缴的同时，到邮政储蓄银行办理自谋职业代扣代缴协议书、地税一户通扣款协议，并按月正常缴费至法定退休年龄止。（邮政储蓄银行各网点均可办理。）
4、已经完成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现在需要申请补缴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请在2012年2月1日后，随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到社保业务16-20号窗口办理。
5、符合省221号文件办理一次性补缴人员中，对在2011年12月31日前已符合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员，因各种原因没有及时办理退休手续的；另有一部分土征到龄已享受待遇的人员，办理了一次性补缴并完成缴费前未来得及调档的人员，系统已统一处理完毕，并在2012年1月工资发放中体现。该部分名单由信息科分乡镇（街道）、开发委，以村（社区）为单位汇总，由业务科发给各乡镇（街道）、开发委留底备查。
6、针对2005年6月前的手工发放待扣回部分金额以及多发的农婚知青待遇，将按照以下顺序进行扣回：（1）符合上述2点有退款的，从退款中扣回。（2）从根据浙人社发【2011】356号文件发放的一次性生活补贴里扣回。（3）从退休待遇中扣回。（4）丧葬抚恤金中扣回。

7、2011年12月31日前，符合221号文件规定的参保补缴条件的，已到龄但未及时办理的遗漏人员，延期办理到2012年5月31日。请随带经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开发委盖章审核的《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养老保障等问题的申报审批表》直接到社保窗口办理、打印《缴费通知》，缴费标准、待遇等按照221号文件规执行。
8、在2011年12月31日前已申报但未及时缴费人员，如要补缴，按第7条遗漏人员规定办理。

二、关于222号文件的实施
1、222号文件延期办理到2012年5月31日。遗漏人员可到各主管部门认定，主管部门可在2012年 5月31日前报人力社保局。
三、关于223号文件

1、223号文件只对我省范围，外省市不列入。

2、精减职工档案清楚，原始资料齐全的，计划在2012年3月底前进行认定。

3、精减职工原始资料不齐全等，计划在2012年4月至5月，集合相关部门人员，讨论认定。

4、对现无档案、无原始资料的，不受理。
5、涉及新嵊二县合并时人员，原则确定按原精减企业厂址所在地确定，即该人员精减时的企业在嵊州市行政区域内的，则由嵊州市相关企业（主管部门）负责认定。
社保业务科
2012年2月2日

